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1х受字ххх号
受理通知书（式样）
注册会计师ххх[申请人姓名，用黑体字]：

您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（股东）从事审计业务证明申请材料于201х年хх月хх日收悉。经审查，您的申请材料完整、有关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，且符合规定形式，准予受理。受理日期从201х年хх月хх日开始计算。

受理后，我会将按照规定,对您的申请材料进行调查核实，对您是否具备合伙人或股东资格进行民主审议，对您的姓名、出生年月、执业资格、执业经历等基本情况进行网上公示，请予以接受和配合。若您不接受或不配合我会的上述调查、审议和公示行为，或我会实施上述行为后发现您的申请材料存在问题等，我会将不予出具证明。

特此通知。

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二○一х年хх月хх日
本受理通知书一式贰份，申请人及省注协各执一份。
